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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

引进项目资金和设备奖励暂行办法

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员工参与“校、政、行、企”合作

办学的积极性，奖励在项目资金引进和项目设备引进中作出

贡献的教职员工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的项目奖励，是指从政府、行业、企业通过

努力争取到的项目设备、项目资金而对团队或个人进行的奖

励，具体奖励细则和标准如下：

一、设立项目奖。此项奖励是对完成引进项目设备或完

成引进项目资金的奖励。所谓“完成”是指从项目建议书提

出到最终使引进设备、资金到位的整个过程。

1.从行业企业引进设备等教学资源(软件净值不超过设

备总值的 10%，软件净值按投入价值的 60%折算，耗材净值

按投入价值的 50%折算；不含各级政府支持的专项项目资金

及合作办学单位投入资源)。根据集团对学院的学年质量目

标奖励办法（引进设备等教学资源价值在 1000 万元以内，

按 3%计提奖励金；超过 1000 万元，超过 1000 万元部分按

5%计提奖励金）；从行业企业引进资金 200 万以下，按引进

资金的 5%奖励；200 万以上，按 8%奖励。从集团对学院的项

目奖励金总额中提取 40%作为项目组的奖励金。

2.从政府、行业获取专项项目的支持资金（含实训基地、

师资建设、信息化建设等项目，不含学生奖助贷的项目及横

向科研项目）。根据集团对学院的质量目标奖励办法（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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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费用后,500 万元以下的(含 500 万元)，按支持资金额的

5%奖励；500 万至 1000 万（含 1000 万）部分，按支持资金

额的 8%奖励；1000 万以上部分按支持资金额的 10%奖励。从

集团对学院的项目奖励金总额中提取 20%作为项目组的奖励

金。

二、设立捐赠奖。此项奖励按捐赠资（物）额的大小计

提奖励金。引荐国内外友好人士捐赠钱物的，按实际捐赠钱

物金额 1%的比例提取奖励。此项奖励一般要在捐赠协议签定

后且在设备、资金全部到位时兑现。

三、引进资源由二级单位将资料报送生产实训与产学合

作处及财务处（财务资产中心）审核，确认资源完全到位，

在集团对学院质量目标审批后兑现。

四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最终解释权归财务处（资

产管理中心）。


